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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通通违违法法行行拘拘量量罚罚出出““明明细细””版版
共分为三大类13种情形，交警部门已开始执行

本报泰安4月23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力斌 于

洋) 23日，记者从交警支队了
解到，法治大队制定出台行政
拘留类案件量罚标准。对于无
证驾驶摩托车等违法行为，按
情节分别处以的拘留天数，有
了参考标准，为各大队处理交
通违法行为时能提供统一意
见。

4月中旬，交警城东大队开
展摩托车集中治理，查获3起

“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在城区
无视群众安全飙车竞逐”等群
众反响强烈的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按照以往执法实践，此类交
通违法的处罚可能会出现“只
罚款不拘留或同类交通违法行
为拘留天数不同”等量罚标准
不一的情况。这一次，交警法治

大队新制订的《泰安市交警支
队行政拘留类案件量罚标准》
派上用场，城东大队依据标准，
对上述3起交通违法行为均作
出“拘留6日，罚款200元”。据了
解，该案是泰安交警制定《量罚
标准》后的首次运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
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
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
五日以下拘留。由于上述法律
条文中规定“可以并处十五日
以下拘留”。在长期的执法实践
过程中，基层大队执勤民警对
无证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处罚中
适用该条款时没有更加明确的

量罚标准和尺度。
针对这种情况，泰安市交

警支队法治法制大队综合各大
队实践的违法情节与量罚标
准，参照《山东省公安机关实施
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制
订出台了《泰安市交警支队行
政拘留类案件量罚标准》。《量
罚标准》对无证驾驶交通违法
行为区分为“情节较轻、情节较
重、情节严重”3种情节13种具
体情形，并分别制定了“1-3-5
日、6-8-10日，11-13-15日”三
大类拘留的量罚标准。

该《量罚标准》已经于4月
初通知各大队执行，现在已经
全面实施。其中，不满14周岁不
予行政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70周岁以上等四种
情况，处罚但不送拘留所。

法规：伪造、变造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
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
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实际处罚：
一般情形的，处六至十日

拘留：驾驶摩托车的，处六至八
日拘留；驾驶三轮汽车、低速货
车拖拉机、小型微型载客、载货
汽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行专
用机械车的，处八至十日拘留；
驾驶大中型载客、载货汽车、牵
引车的，处十日拘留。

情节较轻的情形，处五日
以下拘留：驾驶摩托车的，处三
日以下拘留；驾驶三轮汽车、低
速货车拖拉机、小型微型载客、
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
行专用机械车的，处三至五日
拘留；驾驶大中型载客、载货汽
车、牵引车的，处五日拘留。

情节较重的情形，处十一
至十五日拘留：驾驶摩托车的，
处十一至十三日拘留；驾驶三
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小型
微型载客、载货汽车、专项作业
车、轮式自行专用机械车的，处
十三至十五日拘留；驾驶大中
型载客、载货汽车、牵引车的，
处十五日拘留。

法规：伪造、变造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标志、保
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
车，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际处罚：
一般情形的，处五至八日

拘留：驾驶摩托车的，处五日拘
留；驾驶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
拉机、小型微型载客、载货汽
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行专用
机械车的，处六至七日拘留；驾
驶大中型载客、载货汽车、牵引
车的，处八日拘留。

情节较轻的情形，处五日
以下拘留：驾驶摩托车的，处三
日以下拘留；驾驶三轮汽车、低
速货车拖拉机、小型微型载客、
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
行专用机械车的，处三至五日
拘留；驾驶大中型载客、载货汽
车、牵引车的，处五日拘留。

情节较重的情形，处八至
十日拘留：驾驶摩托车的，处八
日拘留；驾驶三轮汽车、低速货
车拖拉机、小型微型载客、载货
汽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行专
用机械车的，处九至十日拘留；
驾驶大中型载客、载货汽车、牵
引车的，处十日拘留。

(本报记者 曹剑 通讯
员 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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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类交通违法
一定会行政拘留

交警查获在城区
飙车的无牌摩托车。
本报通讯员 摄

▲新出台的“泰安市
交警支队行政拘留类案
件量罚标准”。 本报通
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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